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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政府文件
沙政地〔2023〕68号

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政府
关于同意三明市沙县区金沙路南侧 G地块
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方案的批复

区自然资源局、区住建局、园区建发集团：

你们上报的《三明市沙县区自然资源局 三明市沙县区住房和

城乡建设局 三明市沙县区园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要求

审批三明市沙县区金沙路南侧G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

让方案的请示》（沙自然资地〔2023〕27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同

意三明市沙县区金沙路南侧 G地块 3000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

用权拍卖出让方案，现将有关事项批复如下：

一、土地出让方式

根据国家有关土地管理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三明市沙县区金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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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南侧G地块 3000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拍卖方式出让。

二、出让地块位置及四至范围

出让地块位于三明市沙县区金沙路南侧，四至范围为：东至

金沙壹品、西至路、南至莲花新村、北至金沙路，具体详见地块

出让红线图。

三、出让地块主要规划指标

(一)土地面积：3000平方米。

(二)土地用途：商业服务业用地—商业用地，商务金融用地。

(三)土地使用年限：40年，自出让土地交付之日起计算。

(四)容积率：≤5.2 且≥1.0，商业用地计容建筑面积≤2600

平方米，商务金融用地计容建筑面积≤13000平方米，地下建筑

面积≥3700平方米，地下建筑作为停车、人防和消防等设备用房，

不计入容积率；如地下建筑作为商业或经营性用房使用，须计入

容积率。

(五)建筑密度：≤40%。

(六)绿地率：≥30%。

四、出让地块的建设要求及其他条件

(一)出让地块用于建设商务金融、零售商业、餐饮、旅馆等

功能的商服项目。

(二)本项目一至四层不低于 2600平方米的商业建筑面积需整

体持有，产权不可分割；其他产权可分割转让、办理产权证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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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小分割单元的建筑面积（包含公摊面积）≥30平方米。

(三)须进行日照分析，满足日照要求。

(四)建筑须在出让红线图中建筑范围线内布置，同时需满足

国家相关规范要求。

(五)建筑竖向界限以黄海高程 215.0米为上界限，以黄海高程

120.0米为下界限，高差为 95米，建筑高度不超过 80米，同时须

满足机场限高要求。

(六)建筑设计须满足《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的要求。

(七)高层建筑裙楼顶必须进行高档次屋顶花园设计。

(八)小区内所有建筑的层高设计不得低于 2.2米（斜屋面除

外）。

(九)小区内规划场地标高为黄海高程 128米至 132.5米（设计

和建设时不得超出）。

(十)规划设计中应充分考虑道路交通设计，组织好内外交通，

避免人流、车流相互干扰。

(十一)停车位布置应考虑人流、车流方向，非机动车和机动

车的停车位数量须满足《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的要求。

机动车停车位以小型汽车为标准当量表示，以上停车位须设计在出

让用地范围内，地下室汽车停车位须按照要求设置电表及插座，地

上充电停车位比例不低于 4%，地下充电停车位比例不低于 20%。

(十二)该地块沿街建筑及人行道须以石质板材装饰，建筑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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楼须以高档硬质材料装饰，建筑主体须以高档材料装饰。

(十三)夜景及景观方案须专项报批。

(十四)建筑沿金沙路侧阳台须封闭。

(十五)地块建设须实行雨污分流，管线下地，并设配电房。

(十六)地块须设置统一的信报箱。

(十七)地块须采用管道燃气集中供气。

(十八)地块须按《福建省物业管理条例》规定配置物业管理

用房。

(十九)地块内须实行电子化物业管理，防盗监控及电子防盗

安全门等防范设施方案与建设应经区公安主管部门审批与验收。

(二十)受让人须高档次完成出让用地红线内的道路（含地下

管网）、停车场、绿化、夜景（建筑轮廓）、小品等项目建设，并

与周边道路、管线等设施相衔接。

(二十一)地下室电梯前室入口须高档次装修（瓷砖或大理石等）。

(二十二)日照分析及测绘（包含容积率核算）均需由具备相

应资质的机构出具成果。

(二十三)竞得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地不在三明市沙县

区的，须另在三明市沙县区设立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，办理有关

工商注册、纳税登记，并由该企业进行项目的建设、经营。

(二十四)出让成交后，出让人与受让人（竞得人）在 5个工作

日内签订《成交确认书》、在 10个工作日内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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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权出让合同》。

(二十五)出让成交后，竞得人的竞买保证金全额转为《国有

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定金，定金可抵作第一期的土地出让

价款。

(二十六)土地出让公告约定出让价款分期缴纳的，受让人不

需支付分期缴款利息。若受让人未按时缴纳每期土地出让价款的，

自滞纳之日起，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 1‰缴纳违约金，延期付

款超过 60日，经出让人催交后仍不能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

让价款的，出让人有权解除合同，受让人无权要求返还定金，出

让人并可请求受让人赔偿损失。

(二十七)地块交付事项：在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

签订之日起 3个月内，由交地责任人三明市沙县区园区建设发展

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将出让地块交付给受让人，所交付的出让地块

为完成“三通一平”的净地（即出让红线外通路、通水、通电，

红线内土地平整），地块交付标高为黄海高程 128米至 132.5米，

“三通”以出让公告期间的现状为准。

(二十八)项目开工竣工时间要求：开工期限为出让地块交付

之日起 12个月内，竣工期限为开工之日起 24个月内。

(二十九)竞买申请人之间不得私下串通，采取“围标、串标”等

非法方式排挤其他竞买申请人、干扰出让活动、破坏公平竞争、谋

取不当利益等。如有上述行为，一经查实将取消竞买申请资格或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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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人资格、没收竞买保证金，并将该竞买申请人（或竞得人）列入

诚信黑名单，今后禁止参与沙县区土地资源交易市场出让活动。

（三十）规划和建设须符合《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

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

五、竞买人范围

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、其他组织和自然人（凡在沙

县区范围内欠缴土地出让价款的法人、其他组织和自然人以及法

律、法规规定不具备竞买资格的除外），在缴交了竞买保证金，提

供竞买人证明文件等竞买所需的有关材料后，均可申请参加本次

拍卖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竞买。

六、拍卖出让起始价、竞买保证金及成交价款的缴纳期限

(一)拍卖出让起始价：根据出让价格评估备案结果，经集体

研究，三明市沙县区金沙路南侧G地块 3000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

使用权拍卖出让起始价为人民币 2000万元，并设拍卖出让底价。

(二)竞买保证金：人民币 400万元。

(三)土地出让价款的缴纳期限：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 1个

月内缴纳土地出让价款的 50%、6个月内缴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。

七、拍卖出让的组织实施

经区政府批准的拍卖出让方案，会同其他有关材料上报省土

地出让管理系统审查通过后，由区自然资源局会同有关部门按照

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组织实施三明市沙县区金沙路南侧 G地块 3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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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拍卖出让。

八、其他事项

其他要求按照《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

定》（国土资源部令第 39号）、《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

权规范（试行）》（国土资发〔2006〕114号）、《福建省国有土地

使用权出让工作规范（试行）》（闽国土资综〔2006〕272号）、《福

建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全面推行土地出让网上公开制度的通知》（闽

国土资综〔2014〕383号）、《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〈若干产

业项目用地管理分类目录（2020 年本）〉的通知》（闽国土资综

〔2020〕51号）、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

南（试行）》和国家有关土地管理法律、法规、政策的规定执行。

九、本出让方案由三明市沙县区自然资源局会同三明市沙县

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三明市沙县区园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

负责解释。

此复。

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政府

2023年 9月 6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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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9月6日印发


